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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立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遣作業程序說明表 

承辦單位 人事室 

作業程序

說明 

一、資遣原因符合下列規定之一： 

(一) 教師法第 27 條及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

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以下簡稱私校退撫條例）第 22

條 

1. 因系、所、科、組、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停辦、解

散時，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 

2. 現職工作不適任，或現職工作質量均未達教學基準，

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認定屬實，且無其他工

作可調任；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醫院

證明身體衰弱或身心障礙不能勝任工作。 

3. 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二) 教師法第 16 條 

有教學不力或不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違反聘約情

節重大之情形，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報主

管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或不續聘；其情節以資遣為宜

者，應依第 27 條規定辦理。 

二、辦理程序： 

(一) 資遣案件報核作業 

1. 教師所屬系（所）應備妥各項具體事實等相關資料，

提請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審議；其如

係符合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醫院證明身

心障礙或身體衰弱不能勝任工作之資遣要件者，由

當事人向聘任單位提出申請後，再送教評會審議。 

2. 教評會依其設置辦法相關規定召開會議，審議教師

資遣案件應依行政程序法規定給予當事人陳述意見

機會，發文通知當事人陳述意見時，應視實務需要預

留其合理之準備期間（第一次陳述意見，以 7 日為原

則），並於書面通知記載會議目的、時間、地點、得

否委託他人到場或提書面說明、及不到場所生之效

果等，並注意文書之送達及保存公文送達之證明。 

3. 依教師法第 27 條及私校退撫條例第 22 條規定之資

遣案，應依教評會決議標準，作成資遣決議。學校應

於校教評會作成資遣決議之日起 10 日內，以書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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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當事人決議內容及提起申訴之方法、期間與受理

單位（敘明資遣之事由及法令依據，並以足供存證查

核方式送達當事人），並檢附下列資料 1 式 2 份（依

序排列），以 1 人 1 案方式函報教育部（電子檔併傳

教育部承辦人公務信箱）： 

(1) 私立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遣作業檢覈表。 

(2) 私立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遣提案表。 

(3) 資遣具結書（以取得為原則）。 

(4) 放棄輔導遷調具結書。 

(5) 教師無意願申請自願退休證明文件或於來文中

敘明。 

(6) 各級教評會之設置辦法、教評會委員名單（須

註明性別、單位、職稱）、通知當事人陳述意見

情形（列席教評會）之書面文件及送達證明、

會議簽到表、會議紀錄及相關會議資料。 

(7) 身體衰弱不能勝任工作者，須檢附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評鑑合格之醫院證明，由學校秉權責認

定是否影響教學，並由學校出具不能勝任工作

證明書。 

(8) 學校通知當事人資遣決議之函文。 

(9) 當事人聘約影本。 

(10)教師聘約（歷次修正版本）。 

(11)學校自訂規章，例如資遣排序原則規範、教師

評鑑辦法、教師聘任服務辦法、教師遷調或離

職處理辦法等歷次修正版本。 

(12)其他相關資料，例如核定停招或停辦文件、不

能勝任現職工作（現職工作不適任）之具體證

明文件、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以

調任之具體事實、輔導遷調作業辦理情形之證

明文件等。 

4. 學校陳報資遣案件應於資遣生效日前函報教育部，

報部公文須敘明資遣生效日，並以資遣生效日 3 個

月前送達為原則。 

5. 資遣生效日應配合學期，以 2 月 1 日或 8 月 1 日為

原則；如經學校考量不影響學生受教權，得依當事人

簽註生效日之日期辦理。又資遣生效日以不得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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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原則；惟全部停招學校或停辦學校於當事人簽署

資遣具結書，且不影響當事人權益及學生受教權之

前提下，得予追溯。 

6. 教育部核准資遣生效日，原則依學校所報日期，如因

學校未於生效日 3 個月前報送、所報送之資料不全

或有疑義，致審查期間超過學校所報日期，為維護教

師權益，以學校書面通知送達當事人之日生效。 

7. 如係依教師法第 16 條及施行細則第 13 條規定辦理

者，應經教評會 2/3 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 2/3 以上審

議通過解聘或不續聘，復經同次教評會依上述決議

標準審認其情節以資遣為宜（教評會審議時應注意：

非出於教師本人之惡意及資遣當事人之評估），報教

育部核准後，再行辦理資遣給與報核（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儲金管理委

員會，以下簡稱儲金管理會）事宜。 

(二)資遣給與作業 

1. 學校收受教育部核准資遣函後，將教職員資遣事實

表及資遣給與選擇書，並檢附全部任職證件、相關證

明文件及其他依儲金管理會規定應報送表件，彙送

儲金管理會審定。 

2. 資遣生效日前，教師權益應依教師法及相關法律

（規）辦理。 

控制重點 一、辦理教師資遣案件，資遣要件應符合教師法第 27 條及私校退

撫條例第 22 條規定並經教評會決議標準作成資遣決議（資遣

原因認定由教評會審查）。 

二、因「系、所、科、組、課程調整、學校減班、停辦或解散，致

現職已無工作」事由辦理資遣時，當事人倘有輔導遷調意願，

學校須依教師法第 12 條及同法施行細則第 6 條規定辦理輔導

遷調作業，優先輔導至校內其他單位從事符合教師專長之教學

工作；無適當教學工作者，得輔導至其他校內外單位工作或協

助教師至全國大專教師人才網進行登錄。惟當事人如不願接受

輔導遷調，當事人應以書面說明或提供放棄輔導遷調書面聲

明，以杜爭議。 

三、考量校園和諧、避免紛擾，學校以盡量取得資遣具結書為原則，

作為教評會審議之參考，並應向當事人妥為說明資遣原因及相

關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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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查教師資遣審查程序是否合於規定，各級教評會審議時應依

教師法施行細則第 9 條規定，給予當事人陳述意見機會。學校

通知當事人陳述意見時，書面通知中應記載詢問目的、時間、

地點、得否委託他人到場或提書面說明及不到場所生之效果等

，並注意文書之送達及保存公文送達之證明。 

五、資遣案件應於資遣生效日前函報教育部，並以資遣生效日 3 個

月前送達為原則。 

六、資遣生效日期應注意配合教評會審議期程及教育部核處作業

時間等相關變數。 

七、函報教師資遣案件（含重行報送之案件），應檢查是否已備齊各

種表件及相關資料。 

八、學校於校教評會作成資遣決議之日 10 日內，以書面通知當事

人，及學校收受教育部核准函文後 3 日內，以學校名義發文通

知當事人時，均應教示救濟方式。 

九、學校收受教育部核准資遣函後，將教職員資遣事實表及資遣給

與選擇書，並檢附全部任職證件、相關證明文件及其他依儲金

管理會規定應報送表件，彙送儲金管理會審定。教師支領資遣

給與，依私校退撫條例第 23 條規定，按一次給付標準計算。 

法令依據 一、教師法及其施行細則。 

二、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

三、行政程序法。 

使用表單 一、私立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遣作業檢覈表。（部訂） 

二、私立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遣提案表。（部訂） 

三、教職員資遣事實表。（儲金管理會訂） 

四、放棄輔導遷調具結書。（如參考格式） 

五、資遣具結書。（如參考格式） 

六、不能勝任工作證明書。（學校自訂） 
                        
 



私立專科以上學校內部控制制度自行檢查表 
     年度 

自行檢查單位：               
作業類別(項目)：教師資遣                 檢查日期：   年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行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說明 
符合 未符合

一、教師資遣原因 
符合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

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第

22 條、教師法第 27 條規定。 

   

二、教師資遣審查程序 
各級教評會應注意下列事項： 

   

(一) 教評會委員之選派方式、議事進

行方式合於教評會設置辦法等

相關規定（校教評會任一性別委

員比例應達 1/3 以上）。 
(二) 應依行政程序法規定給予當事

人陳述意見機會，發文通知當事

人陳述意見時，應視實務需要預

留其合理之準備期間（第一次陳

述意見，以 7 日為原則），並於

書面通知記載會議目的、時間、

地點、得否委託他人到場或提書

面說明、及不到場所生之效果

等，並注意文書之送達。 
(三) 會議紀錄應載明事項：應出席、

實際出席、參與投票、通過決議、

依規定迴避等委員人數、迴避人

員名單及迴避理由、作成決議之

資遣原因、適用之法令條款、當

事人陳述之意見及學校對陳述

意見之回應 

   

三、教師資遣案件報核作業    
(一) 自校教評會作成資遣決議之日

起 10 日內，將資遣案件函報教

育部（應備齊應附各種表件及

具體事實與證明等資料），並同

時以書面通知當事人決議內容

及提起申訴之方法、期間與受

理單位（敘明資遣之事由及法

令依據，並以足供存證查核方

式送達當事人）。 
(二) 依教師法第 16 條暨施行細則第

13 條規定辦理者，應經教評會

   



檢查重點 
自行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說明 
符合 未符合

2/3 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 2/3 以

上審議通過解聘或不續聘，復

經同次教評會依上述決議標準

審認其情節以資遣為宜（教評

會審議時應注意：非出於教師

本人之惡意及資遣當事人之評

估），報教育部核准後，再行辦

理資遣給與報核（儲金管理會）

事宜。 

四、教師資遣給與作業    
(一) 學校應於收受教育部核准資遣

函 3 日內，以學校名義發文通知

當事人及副知本部，並載明資遣

生效日及救濟方法、期間與受理

機關，以足供存證查核之方式送

達當事人。 
(二) 學校收受教育部核准資遣函後，

將教職員資遣事實表及資遣給

與選擇書，並檢附全部任職證

件、相關證明文件及其他依儲金

管理會規定應報送表件，彙送儲

金管理會審定。 

   

(二)資遣生效日前，教師權益應依教

師法及相關法律（規）辦理。 
   

結論/需採行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類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度設計及執行，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類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度設計及執行，部分項目未符

合，擬採行改善措施如下： 
註：1.學校得就 1 項作業流程製作 1 份自行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流程依性質分類， 

同 1 類之作業流程合併 1 份自行檢查表，就作業流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行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說明欄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放棄輔導遷調具結書（格式） 

 

本人〇〇〇因                     (原因說明)，

放棄學校提供之輔導遷調措施。此致 

（服務學校） 

 

 

 

具結人：（請簽名） 

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資遣具結書（格式） 

 

本人〇〇〇因                     (原因說明)，

請學校依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

離職資遣條例及教師法規定辦理本人資遣事宜。此致 

（服務學校） 

 

 

 

具結人：（請簽名） 

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